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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落实《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的要求 2. 落实《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要求 3. 落实碳

达峰碳中和战略政策的要求 4. 落实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的要求

前天，生态环境部发布《关 于印发钢铁 /焦化、现 代煤化工、石 化、火电四个 行业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 审批原则的通 知》（以下简 称《通知》） ，明确了火电、钢铁/焦化、石化、现代煤化工等

四个行业的环评审批原则。

其中，对于火电、钢铁/焦化、石化的审批原则，是在 2015 年版本上的修订版，对于现代煤化工的

审批原则，是新制定。

《通知》贯彻落实持续深化环评“放管服”改革要求，为以上四 个关系到国计 民生的重要行 业提供了

统一的环评审批标准，将有利于提升环评 审批的标准化 、规范化、便利化水 平，从而提高 环评审批的

效率和质 量，助推“十四五 ”规划重大 工程、煤炭保供 、涉及补链 强链的高技术 产业等重大投 资项目

落地见效 。

那么，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

1. 落实《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的要求

2. 《长江保护法》已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

3. 《黄河保护法》将于 2023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

4. 《长江保护法》第 26 条中明确 规定，禁止在长江干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

化工项目；禁止在长江干流岸线三公里范围内和重要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尾矿库。

《黄河保护法》第 26 条中明确 要求，禁止在黄河干支流岸线管控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

项目，禁止在黄河干流岸线和重要支流岸线的管控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尾矿库。

因此，这次发布火电、钢铁/焦化、石化、现代煤化工等四个行业的环评审批原则中，都在第 3 条提

出了项目选址的要求。

在钢铁/焦化项目环评审批原则中，明确禁止在长江经 济带区域内及 沿黄重点地区 的合规园区外 新建、

扩建钢铁 冶炼项目，鼓励钢铁冶炼项目依托现有 生产基地集聚 发展，鼓励新建焦化项目与钢铁 、化工

产业融合 ，促进区域减 污降碳协同发 展。

在现代煤化工、石化项目的环评审批原则中，明确选址不得位于长江 干支流岸线一 公里范围内 、黄河

干支流岸 线管控范围内 ，还要避开 生态保护红线 ，尽可能远 离居民集中区 、医院、学校等环 境敏感区。

在火电项目的环评审批原则中，明确选址要符合能源、电力建设 发展、热电联产 等相关规划及 规划环

评的要求 ，不得位于法 律法规明令禁 止建设的区域 ，避开生态保 护红线。

2. 落实《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要求

2017 年 10 月 1 日，新修改 的《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开始施 行，其中第 11 条明确了 5 种

不予批准环评的情形：

一是建设项目类型及其选址、布局、规模等不符合环保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

二是所在区域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或者地方环境质量标准，且建设项 目拟采取的措 施不能满足区 域环

境质量改 善目标管理要 求。

三是建设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无法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或者未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控制生态破

坏。

四是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未针对项目原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提出有效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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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 重大缺陷、遗漏，或者环境 影响评价结论

不明确、 不合理。

《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明确 ，只要有以上任何一种情形的建设项目，其环评都不予批准。

这次发布火电、钢铁/焦化、石化、现代煤化工等四个行业的环评审批原则，就是对以上这 5 种不予

批准环评的情形，再次强 调并予以落实 。

3. 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政策的要求

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做 好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的

意见》，明确到 2025 年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能 耗和二氧化碳 排放比例下降 ，并提出坚 决遏制高耗能 高

排放项目 盲目发展。

2021 年 10 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严格 能效约束推动 重点领域节能 降碳的若干意 见》（ 发

改产业〔 2021〕1464 号）， 提出了能 效管控的要求 。

2021 年 11 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 5 个部门发布 《高耗能 行业重点领域 能效标杆水平 和

基准水平 （2021 年版）》 (发改产业 〔2021〕1609 号)，对什么 是“高耗能 ”项目，给 予了权威的

界定评判 标准和方法， 同时再次明确 了能效管控要 求。

2021 年 5 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 强高耗能、高 排放建设项目 生态环境源头 防控的指导意 见》

（环环评 〔2021〕45 号），明 确“两高”项目的范围，暂时按煤电、石 化、化工、钢 铁、有色金属

冶炼、建 材等 6 个行业进行监管，并要求将 这 6 个行业的碳排放影 响评价纳入环 评体系。

所以，这次发 布火电、钢铁/焦化、石化、现代煤化工等四个行业的环评审批原则中，都增加了碳排

放影响评价的要求，并且均在第 6 条中明确“将温室气 体排放纳入建 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核算建设

项目温室 气体排放量， 推进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推 动减碳技术创 新示范应用。 “

对火电项目，审批原则的第 6 条中还针对性 的提出 “鼓励开展碳捕集、 利用及封存工 程试点示范。 ”

对石化项目，审批原则的第 6 条中针对性的 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企业采取风光 水电、非粮生物

质 等可再生 能源资源制氢 ，二氧化碳合 成甲醇、烯烃 、芳烃、可降 解塑料、碳酸 二甲酯、聚酯 、二

甲醚等化 工产品，二氧 化碳高效和低 成本捕集、输 送、长期稳定 封存等减碳技术。“

对现代煤化工项目，审批原则的第 6 条中针对性的 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企业开展绿氢 与煤化工

项目耦合 、 重点工艺 环节高浓度二 氧化碳捕集、 利用及封存等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工程示范。 “

对钢铁/焦化建设项目，审批原则的第 6 条中针对性的 提出“鼓励采用全废钢电 炉、非高炉炼 铁、富

氧强化熔 炼、低品位余 热利用、煤气高效 利用等低碳节 能技术，探索开展 氢冶金、二氧化碳 捕集利用

一体化等试点示范。”

4. 明确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的要求

2020 年 12 月 31 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 强重点行业建 设项目区域削 减措施监督管 理的通知 》

（环办环 评〔2020〕 36 号），明 确对石化、煤 化工、燃煤发 电（含热电） 、钢铁、有色 金属冶炼、

制浆造纸 等 6 个行业的 建设项目，要满足区 域、流域控制 单元环境质量 改善目标管理 要求，严格控制

新增主要 污染物的排放 量。

因此，这次发布火电、钢铁/焦化、石化、现代煤化工等四个行业的环评审批原则中，都在第 13 条中，

详细提出了对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的要求：

一是项目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达到国家或者 地方环境质量标准的因子 ，原则上其对应的

国家实施 排放总量管控 的重点污染物实行区域等量削减。

二是项目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或者 地方环境质量标准的因子 ，其对应的 主要

污染物必须进行区域倍量削减。

三是二氧化氮超标的，对应削减氮氧化物；细颗粒物超标的，对应削减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颗粒物

和挥发性 有机物；臭氧超标的，对应削减氮氧化物 、挥发性有机 物。

四是区域削减措施，原则上要与建设 项目位于同一 地级市，或者市级行政 区域内的同一流域 。

五是地级市行政区域 内削减量不 足时，可来源于省级行政 区域或省级行 政区域内的 同一流域 。



六是配套区域削减措施，应当为 评价基准 年后拟采取的 措施，并且纳入 区域重点减排 工程的措施 ，不

能作为区 域削减措施。

总之，建设项目 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或者 地方环境质量 标准的，建设项目 要

提出有效 的区域削减方 案，主要污染物实行区域倍量削减，确保项目投产后区域环境质量有改善。

对于建设 项目所在区域、流域控制单元环境质量达到国家或者 地方环境质量 标准的，原则上建 设项目

主要污染 物实行区域等 量削减，确保项目投产后区域环境质量不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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